
中 共 山 东 省 委 组 织 部
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
山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鲁高法 〔2020〕 35号

中共 山东 省委组织部

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
山东省高 级人 民法院

关于印发山东省员额法官跨地域遴选工作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市党委组织部、政法委员会,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

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:

现将 《山东省员额法官跨地域遴选工作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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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在实施中有何问题和建议,请及

时报告省委组织部、省委政法委员会,省高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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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员额法官

跨地域遴选工作实施办法(试行)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《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

意见》、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以及 《山东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实施意见》

关于探索建立跨地域遴选机制有关精神要求,结合我省法院工作

实际,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 ,

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,按照中央司法责任制配套改革任务要求,

在全省范围内探索建立跨地域遴选机制,拓宽法官选任渠道,优

化法官队伍结构,建设革命化、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法官队

伍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员额法官跨地域遴选由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委组织部、省高级

人民法院共同组织实施,根据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实际需要

适时开展。

三、员额职数

跨地域遴选要坚持人才合理流动原则,避免出现人才流失,

遴选单位主要是法官后备人选短缺的法院。遴选单位根据实际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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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,在 当年用编计划内和本单位法官员额数量内提出遴选数量或

人数建议,由省法院研究确定。

四、遴选范围

可以报名参加跨地域遴选的包含以下几类人员:

1.高级人民法院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规定任职资

格条件的人员,一般到基层人民法院遴选入额,也可以根据需要

到中级人民法院遴选入额;

2.中 级人民法院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规定任职资

格条件的人员,原则上到辖区基层人民法院遴选入额,也可以到

其他市辖区基层人民法院遴选入额;

3.基层人民法院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规定任职资

格条件的人员,除可以在本院参加遴选入额外,也可以到所在市

或其他市辖区基层人民法院遴选入额。

五、资格条件

(一 )报名参加员额法官跨地域遴选的人员,一般应具备下

列条件 :

1.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十二条规定;

2.近三年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、司法业绩考核

合格以上。

(二 )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能参加员额法官跨地域遴选 :

1.具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;

2.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且在影响期内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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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3.具有任职 避情形的。任职 避按照 《公务员法》、 《法

官法》和最高法院 《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

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 避的规定 (试行 )》 执行 ;

4.正在接受纪委监委、司法部门立案调查的。

六、遴选程序

员额法官跨地域遴选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:

(一)制定方案与发布公告

遴选单位会同同级党委组织部、政法委对法官队伍结构和职

位空缺情况进行分析研判,根据工作需要提出本单位跨地域遴选

建议,层报省高级人民法院。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级法院遴选

工作需求及编制和员额职数空额等情况制定工作方案,核定遴选

数量并发布公告。

(二)报名与资格审查

报名按照自愿原则进行,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,经组织审核

同意。报名人员需填写 《法官入额报名表》,并签订法官岗位承

诺书。各级法院政治部负责对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,资

格审查工作贯穿整个遴选工作。

(三)笔试、考核与考察

笔试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命题、阅卷。

考核由各遴选单位按照本院统一标准组织实施,报名人选所

在单位做好协助工作。考核包括民主测评和业绩考核。

各遴选单位根据笔试、考核综合情况确定考察人选,按照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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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统一标准进行考察,并书面征求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意见。

(四 )研究推荐面试人选

遴选单位根据笔试、考核、考察情况,将跨地域遴选员额法

官候选人与本单位其他员额法官候选人综合比较,向省法官遴选

和惩戒工作办公室提出面试人选建议。

省法官遴选和惩戒工作办公室对人选情况进行审核,提交省

法院党组研究后,报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。

(五)面试

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对推荐人选进行面试,从专

业角度审核把关,提出拟任员额法官人选建议。

(六)人选公示

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对跨地域遴选的拟任员额法

官人选向社会公示,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,向省

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人选建议。

(七 )人选决定

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根据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建

议,研究决定跨地域遴选员额法官人选。

(八 )组织调动和依法任命

遴选法院根据本办法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确定遴选

人选的决定文件,向 同级组织部门提出拟任人选意见,按规定程

序办理调动手续,转接组织关系、行政关系、工资关系,同 时遴

选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请人大任命法律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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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工作要求

各级党委组织部、政法委、法院党组要高度重视员额法官跨

地域遴选工作,切实加强领导,做好组织动员。要准确把握工作

的方法步骤,认真研究谋划,切实加强协调配合,精心组织实施。

要严格遴选标准和程序,严 明遴选工作纪律,对在遴选工作中弄

虚作假或有其他违反遴选纪律问题的,一经查实,应 当依纪依规

严肃处理。

八、附则

本实施办法由省委组织部、省委政法委会同省高级人民法院

负责解释,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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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20年 9月 1日 印发


